區域編號:        

教育部補助新北市109學年度第2學期(110年2月- 7月)  
私立幼兒園導師職務加給差額及教保費請領資料檢核表

壹、基本資料：


一、園名：＿＿＿＿＿區私立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幼兒園

二、請領人員：(系統         人；紙本申請          人)共＿＿＿＿＿＿人 ； 
        請領金額：(系統            元；紙本申請           元) 共 ＿＿＿＿＿＿ 元
貳、資料檢核項目：

	檢核項目
	檢核內容
	幼兒園
自我檢核
	初審
結果

	一、請領清冊

       正本
	1. 檢附自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下載之請領清冊1份(110年2月- 7月產出1張，勿1個月產出1張清冊)。
2. 請領人員務必確認帳戶及金額無誤後簽名或蓋章，並填列聯絡電話。
3. 若更改姓名請另檢附戶籍謄本或身份證影本(清冊姓名與存摺戶名一致者免付)，請領清冊請同時簽新舊姓名。
4. 清冊請製表人及園長核章(勿使用卡通章、連續章等)。
5. 帳號請連續輸入數字，勿空格或有其他文字及符號，郵局帳號共14碼（含局號加帳號）。 
	□已檢附

□未檢附
	□完成
□未完成

	二、存摺影本
	檢附所有請領人員個人郵局存摺影本，請黏(實)貼於A4紙張上，並★依請領清冊順序編號排放、請勿重疊(戶名及帳號務必清晰)；若有更改姓名請檢附更名後之存摺。
	□已檢附

□未檢附
	□完成
□未完成

	三、勞保或健保

證明
	檢附所有請領人員110年2-7月在園加保證明(★請用螢光筆標記請領人，並依請領清冊順序編號)。
僅需檢附下列其中一種證明文件（擇一即可）：
1. 勞工保險局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。
2.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。
3. 就業保險被保險人名冊及繳款單。
4. 每月雇主提繳之勞工退休金計算名冊。
	□已檢附
□未檢附
	□完成
□未完成

	四、教職員工
    清冊
	※檢附備查在案最新之教職員工清冊，記載之時間務必為中華民國110年8月1日後，否則無效!
 (★請用螢光筆標記請領人，並依請領清冊順序編號)

1. 教職員工清冊（需核章）。
2. 離職人員清冊(若無離職人員請領，則免附)。
	□已檢附

□未檢附
	□完成
□未完成

	五、事假
	請領人員務必確認需扣金額無誤後簽名或蓋章
(109學年度事假超過7日，第8日才需扣)
	□已檢附

□免檢附
	□完成
□未完成


承辦人(簽名或蓋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園長/負責人(簽名或蓋章)：
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：
	審查人員
	初審：
	複審：
	複審結果
	□完成  □未完成

	
	□優先列為查核對象：(原因)
	
	


備註：

1、 請確認後於幼兒園自我檢核處打勾,並將所需之相關資料按檢核項目依序排放於本檢核表之後  (勿使用訂書針裝釘)。
2、 請幼兒園協助離職人員請領本補助經費，以維謢教師、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權益。
填   表   日   期 ： 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109.08.01修訂

